
 

即時發放 

 

回應蘋果日報報道 

 

(香港，2011年 10月 4日)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下稱「城市電訊」)就蘋果日

報於今日港聞 A03版，題為「TVB提醒跳槽員工 反擊王維基」之報道，作出以

下嚴正聲明。 

 

1. 城市電訊之背景 

城市電訊成立二十年，於香港交易所及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上市，現有超過

3,600名員工，旗下業務包括長途電話、寬頻、電話及收費電視業務。過去多

年，累積投資超過 40億港元建設電訊網絡，擁有覆蓋香港八成住戶的光纖基

建。截至去年八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營業額超過 15億港元，核心業務的扣除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超過 4億 7千萬。 

2. 嚴格遵守「僱傭條例」，城市電訊作擔保 

與新加入參與電視業務員工所簽訂之合約，均嚴格遵守「僱傭條例」，將保障

員工利益視為重要考慮。此外，有關合約均由母公司城市電訊作擔保，顯示

歡迎新員工加入的誠意。 

3. 參考業界做法 

有關藝人的合約，均參考業界做法，條款、細則及內容均與現行合約類同，

條款及薪酬更為優厚。 

4. 所謂不公平、不合理的條文並不存在 

城市電訊確保根據「僱傭條例」規定，修改合約的條文需尊重同事利益。當

中，「認為對僱主有利便可即時炒人，毋須支付代通知金」更是被歪曲的條文。

有關海外工作的問題，會根據集團現行做法，公司會負責住宿、交通、勞保、

醫療及稅務等開支。 

 

對於免費電視業務的發展，城市電訊希望提升及改革市場，為台前幕後的電視從

業員提供合理的尊重、薪酬及待遇，藉此吸納新血加入，令業界生生不息，營造

更大的發展空間。 

 

集團將貫徹一直以「員工為本」的原則，過去曾獲頒多個獎項，包括僱員再培訓

局的「人才企業」殊榮、最佳人力資源隊伍獎項、最佳領導發展獎項、香港人力

資源大獎及創意招聘獎等。 

 

城市電訊謹此重申，對一切惡意中傷及抹黑的言論及報道，保留法律追究之權利。 

 

-完- 



有關城市電訊/香港寬頻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編號：1137；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交易

代號：CTEL)於1992年創辦，透過其自建的光纖網路提供綜合電訊服務。城市電

訊的全資附屬公司，香港寬頻網路有限公司現爲香港增長速度最快的寬頻服務供

應商，爲超過1,110,000寬頻、話音及IP-TV客戶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創新服務。

憑藉最高質素的服務及管理，集團成功地穩占市場一重要席位並持續增長，更以

成功培育約3,000名人才成爲集團最強的競爭優勢爲榮。有關城市電訊的詳細資

料，請瀏覽www.ctigroup.com.hk。 

 

傳媒查詢，敬電： 

企業傳訊部 

鄭靜雯 

電話：3145 4118 / 9848 8876 

電郵：chengcm@ctihk.com 


